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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篇 法律篇》

前言

就了解西方政治法律文化的发展脉络和源流来说，西塞罗的《国家篇》和《法律篇》这两部著作早就
该翻译了。然而，只是到了20世纪末，中国进入了一个社会稳定、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才得以完成。
这其中的意蕴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但这至少表明了学术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有一种比学术自
身的价值更为紧要的关系。而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以及他的这两部著作在西方政治法律史上的价
值可以说就是上述命题的另一个证据。今天，几乎所有的政治法律学说史家都不认为这位古罗马时期
的思想家对西方政治法律思想传统有什么独到的重大贡献，但是又几乎所有的重要的政治法律思想史
的著作都不能不提到西塞罗。他在西方思想史中占据了一个他人无法替代的地位。这就是因为，他几
乎是从古希腊时期到欧洲进入中世纪这一历史时期唯一具有代表性的政治思想人物。他并不是一位非
常深刻的思想家，但由于他继承了古希腊的理性主义的思想传统，对当时的各派希腊哲学学说作了详
细解释，因此是希腊文化的传承人；他将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思想发扬光大，就其目的而言是为当时
的罗马共和制服务，但这种思想经过他以及受其影响的罗马法学家的发展，客观上却是为他身后即将
出现的罗马帝国奠定了一种政治法律哲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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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篇 法律篇》

内容概要

《国家篇·法律篇》内容简介：就了解西方政治法律文化的发展脉络和源流来说，西塞罗的《国家篇
》和《法律篇》这两部著作早就该翻译了。然而，只是到了20世纪末，中国进入了一个社会稳定、经
济迅速发展的时期才得以完成。这其中的意蕴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但这至少表明了学术发展
与社会发展之间有一种比学术自身的价值更为紧要的关系。而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以及他的这两
部著作在西方政治法律史上的价值可以说就是上述命题的另一个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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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篇 法律篇》

作者简介

作者：(古罗马)西塞罗 译者：苏力 沈叔平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以及他《国家篇》和《法律篇
》在西方政治法律史上的价值可以说就是上述命题的另一个证据。今天，几乎所有的政治法律学说史
家都不认为这位古罗马时期的思想家对西方政治法律思想传统有什么独到的重大贡献，但是又几乎所
有的重要的政治法律思想史的著作都不能不提到西塞罗。他在西方思想史中占据了一个他人无法替代
的地位。这就是因为，他几乎是从古希腊时期到欧洲进入中世纪这一历史时期唯一具有代表性的政治
思想人物。他并不是一位非常深刻的思想家，但由于他继承了古希腊的理性主义的思想传统，对当时
的各派希腊哲学学说作了详细解释，因此是希腊文化的传承人；他将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思想发扬光
大，就其目的而言是为当时的罗马共和制服务，但这种思想经过他以及受其影响的罗马法学家的发展
，客观上却是为他身后即将出现的罗马帝国奠定了一种政治法律哲学基础；他又是一位政治家，曾经
以最低的法定年龄出任罗马共和国的最高职务执政官，并一直担任重要职务，而且在罗马共和国的政
治权力角逐中几度沉浮（最终遭杀害），这种经历使他具有通常的学者所不具有的政治观察力和务实
的精神。所有这些，构成了西塞罗的独特魅力，构成了他在西方政治法律史中无法回避的地位。他有
不少著作，而最能反映他的政治思想的，同时也最为人们重视的，还《国家篇》和《法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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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篇 法律篇》

书籍目录

国家篇  英译本导言  第一卷  第二卷  第三卷  第四卷  第五卷  第六卷  未能确定其位置的残篇法律篇  英
译本导言  第一卷  第二卷  第三卷  残篇专有名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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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篇 法律篇》

章节摘录

第一卷一、〔没有积极的爱国主义〕⋯⋯〔就从来也不〕可能把我们的〔祖国〕从敌人的进攻中解救
出来；盖尤斯？杜依利乌斯、奥卢斯？阿蒂利乌斯或卢修斯？梅特卢斯也不可能使〔罗马〕免除对迦
太基人的恐惧；那两位西庇阿也无法以他们的热血扑灭第二次布匿战争的熊熊战火；当这种爱国主义
以更大的愤怒再次喷发时，昆图斯？马克西姆也不能减少它的重要性，马库斯？马塞卢斯也不能将之
粉碎；普布利乌斯？埃米利安努斯也无法将之与这个城市分离，无法将之约束于敌人的城墙之内。还
有马库斯？加图，这位曾出身低微、默默无闻的人——由于他为我们树立了仿效的样板，我们所有献
身同样追求的人都获取了勤奋和勇敢——很可能就在离罗马很近的图斯库卢姆住下去了，在这个有益
健康的地方，享受他悠闲的生活。可是，他这位被我们某些朋友认为是疯子的人，尽管并非出于强制
，即使在高龄，却宁愿投身于公共生活的狂风暴浪之中，而不愿意过一种退休的安静与闲散的、完全
幸福的生活。我不用提很多人，他们多到数不清，他们每个人都是这个共和国的救星；由于他们的事
迹离开现一代人的记忆尚不算远，我就不打算说出他们的姓名了，免得有人埋怨没有提到他，或者没
有提到他家庭中某位成员。我只满足于声称：自然已经给人类植入了对于品德的如此强烈的需求，植
入了对维护公共安全的如此强烈的愿望，这种需求和愿望超过了一切来自欢乐与闲散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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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篇 法律篇》

编辑推荐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国家篇·法律篇》认为国家是人民的事务，是人们在正义的原则和求得共同
福利的合作下所结成的集体；君主、贵族和民主三种政体都是单一政体，理想的政体应是“混合政体
”，即以当时罗马元老院为首的奴隶主贵族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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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篇 法律篇》

精彩短评

1、如果这部著作能全部保存下来，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一定会比现在高。
2、经典作品，关于混合政体和自然法的必读书目。
3、法科学生必读
4、越想越不可思议 历史到底有多长
5、可惜很多都是殘篇，但對世人仍具有啓發意義
6、最近有点无聊，于是看汉译名著⋯
7、残篇、而且内容是西塞罗本人不擅长的思辨性的探讨
8、真的太不喜欢西塞罗了 
9、闪耀着古罗马人文和理性的光芒，很多理论绵延影响了后面几千年，直至今天。如果能有拉丁文
高手直接从拉丁文转译的话，大概读起来会更有味道。
10、虽然残破不堪，但共和观念由此起。“common wealth” 作为人民的事业还要好好理解。
11、从英文转译的，而且是残篇，不过毕竟是部伟大的作品。
12、不是很有阅读的价值
13、君主+贵族+民主宪政
14、看得较吃力，懵懵懂懂，触动不大，可能对潜意识有些影响
15、只可惜是残本
16、有抄袭柏拉图的嫌疑⋯⋯
17、法律篇读起来极舒服
18、柏拉图+斯多葛+罗马
19、其实读不太懂。加之还有好些地方残缺了。不过对于最后政治家的理想部分还是挺有感触的。
20、蘇力懂希臘文麼
21、“人们都认为，创造法律是为了公民的安全、国家的长存以及人们生活的安宁和幸福；人们又认
为，那些第一次实施这类规则的人们当年说服了他们的人民：他们将这类规则形成文字并加以执行的
目的是，一旦接受和采纳了这些规则，就使他们可能获得光荣且幸福的生活；而当这些规则形成文字
并付诸实施时，很清楚，人们就称其为‘法律’。从这一观点来看，就很可以理解，那些为各民族制
订了邪恶和不公正的法规并因此破坏了他们的诺言和协议的人所实施的根本不是什么‘法律’。”—
—P188
22、跟随柏拉图的脚步，一大遗憾是残缺太多。
23、西塞罗老师有两大法宝:左手混合政体，右手自然法。基本没有越过他的偶像柏拉图老师。但西老
师胜在雄辩，贵在讲述。古谚有云:天下道理都一样，看你讲得好不好。两千年后美利坚卖鸡者，编剧
导师也，著《故事》一书，是为致敬。
24、残缺的美好
25、官吏是会说话的法律，而法律是沉默的官吏。
26、自然法！政治家必须决定的，“不仅是什么为理想中之最佳，而且是什么为实践之必须。”《论
法律》是西塞罗运用政治哲学对诗和历史的一次综合。西塞罗在《论法律》中的斯多葛主义当然是类
似于《论共和国》中莱利乌斯的主张的，但千万别忘记彼篇中还有菲洛斯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一维，他
恳求甚至指责学院派怀疑论者，让他们不要深究自己的意思以免只破不立让大家都没有好果子吃。《
论法律》中表现的依赖于对神圣天意以及人类为中心的目的论的理解，正是他在《论神性》和《论先
知》（预言篇）中所考察和拒斥。请千万对比霍布斯的狡计与洛克的悖论，如果再结合柏克的二律背
反的话，我们就能更充分地理解西塞罗低标准的自然法是如何近乎完美地再现柏拉图的大义了：理性
和正义必须弱化以适合实践或政治生活的需要，试图在积极和沉思生活方式间选择的人非理解不可。
27、可惜缺失了很多
28、互有联系的两篇“谈话”。《国家篇》讨论政体。西塞罗认为三种制度中君主制最佳，民主制最
劣。关于民主制，他说“人民只有当构成人民的各个个体——根据（我们）为正义所下的定义——由
一种正义的合伙关系而汇聚起来时才存在。”这是对所谓“人民*民主*专政”的最佳打脸。当然，比
起上述任何单一制度，他更倾向于取各自所长打造混合政体：“一种温和的并平衡了的政府形式（结
合了这三种优良的简单政府形式）甚至比君主制更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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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篇 法律篇》

29、古罗马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
30、“正义出自大自然。 因此，很清楚，人类承认神，是因为人类以一种方式记得和承认他产生的来
源。”
31、国家篇第123卷可读，法律篇第1卷可读，第23卷略读即可。
32、務實與妥協的政治家風範。
33、勉强看明白，回想起来的时候，自己是有记忆的，知道是说什么的，有一点点自己的想法
34、参考《墨子 尚同》
35、这么早就论述得这么深入，我们的学术可见进步是多么的缓慢。另外，苏力是在沈书平后面的吧
。
36、作为republic的来源，嗯，我认为至少在西塞罗自赋的意义里面最值得沉思的反而是“De Orat”
37、“从犯罪的根本性质来看，犯罪就是对犯罪自身的最大惩罚”。西塞罗的很多想法出自柏拉图。
《法律篇》明显比《国家篇》写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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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篇 法律篇》

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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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篇 法律篇》

章节试读

1、《国家篇 法律篇》的笔记-第170页

        愚蠢之极的观念是这样的一种确信，即任何事物都是公正的，这种确信可见之于各民族的习惯和
法律中。即使，僭主颁布了这样的法律，难道就真是这样吗？如果那著名的三十僭主曾想在雅典颁布
一套法律，或者如果雅典人无一例外地都喜欢这些僭主的法律，那也不可能使这些法律被认为是正义
的，有这样的可能吗？一位罗马的临时执政提出一项法律，大致是一位独裁官可以不受惩罚地任意将
任何公民——甚至不经审判——处死；在我看来，这项法律就不再应视为正义。正义只有一个；它对
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有约束力，并且它是基于一个大写的法，这个法运用于指令和禁令的正确理性。无
论谁，不了解这个大写的法——无论这个法律是否以文字形式记录在什么地方——就是没有正义。
而如果正义只是符合成文法和民族习惯，并且如同这些人所声称的那样，如果万物都以功利的标准来
衡量，那么只要有可能，任何人如果认为对他有利就会无视和违反法律。如果大自然中不存在正义，
而且那种基于功利的正义形式可以为功利本身所倾覆的话，那么由此而来的就是，正义根本不存在。
如果不是把大自然视为正义之基础，那就意味着摧毁【人类社会所依赖的美德】。那么慷慨、爱国、
忠诚，或者是为他人服务以及对所受恩惠表示感激的自然倾向还有丝毫立足之地吗？这些美德都起源
于我们热爱同胞的自然倾向，并且这是正义的基础。⋯⋯
但如果正义的原则只是建立在各民族的法令、君王的敕令或法官的决定之上，那么正义就会支持抢劫
、通奸和伪造遗嘱，只要这些行为得到大众投票和法令的赞同。如果这样重要的权力只附属于傻瓜的
决定和法令，大自然的法律可以为他们的投票所改变，那么他们为什么不颁布法令规定哪些恶害应当
视为善益呢？⋯⋯我们只要按照大自然的标准就可以感受到善法和恶法的差异；不仅正义和非正义，
而且光荣和耻辱的事物也毫无例外地由大自然区分开来了。因为，一种为我们共有的智力使我们了解
了各个事物⋯⋯

2、《国家篇 法律篇》的笔记-第164页

        人类的相似性清楚地表现在人类的善良倾向上，也表现在邪恶倾向上。因为愉悦吸引所有的人；
尽管这是一种会导致邪恶的诱惑，然而它也有某些导向自然之善的可能。因为它以它的光明和惬意使
我们欢乐；并且由于这一原因，由于一种错误的观念，愉悦被作为一种有益的东西而被全盘接受了。
也是由于一种类似的错误观念，我们逃避死亡，似乎死亡是自然的终结，我们抓紧生命因为它使我们
继续存在于我们出生的那个世界之中；我们视疼痛为最大邪恶之一，不仅是因为疼痛的残忍，还因为
它似乎会导致自然的毁灭。同样，因为道德价值和声望之间有相似之处，人们认为那些得到公开表彰
的人是幸福的，而认为那些未获得名声的人是悲惨的。麻烦、欢乐、欲望和畏惧不加区分地纠缠着所
有的人的心灵，而且即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信仰，那也不证明——比如说——困扰着那些以狗猫为神
的种族的迷信与折磨着其他种族的迷信有质的不同。但是，有哪一个民族不喜欢礼貌、和蔼、感激和
不忘恩惠呢？什么民族不痛恨和蔑视傲慢者、邪恶者、残忍者和不知感恩者呢？仅仅这些司考就向我
们证明，整个人类是联结一体的，最后，由此得到的结论就是，了解正确生活的原则能使人类变得更
好。

3、《国家篇 法律篇》的笔记-第35页

        伟大属于希腊，光荣属于罗马

国家是一个民族的财产。但是一个民族并不是随随便便的一群人，不管以什么方式聚集起来的集合体
，而是很多人依据一项关于正义的协议和一个为了共同利益的伙伴关系而联合起来的一个集合体。
这种联合的第一原因并非出自个体的软弱，更多的是出自植于人的某种社会精神。——人丛本性上说
是一个政治动物
在一个短时期内，一个分散的漫游的人群，便通过相互的同意而成为一个公民的集合体——人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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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篇 法律篇》

人与政府之间的社会契约吗？

以伯罗奔尼撒战争问分界线，雅典对于民主政治的看法分化为两端，西塞罗认为公民民主没有确定的
等级却别，使政府成为了暴民的狂暴与为所欲为之地——大民主就是暴民政治

在君主制的国家中既没有神圣的伙伴关系，亦无荣誉？
法律是团结市民的纽带，法律强化的正义对于每个人都是相同的，法律体现的是正义（共同价值观念
），西方法律的根源在于城市市民，东方法律根源于农本源于礼

“最优者”的谎言，已经延续了千年，有德之人不可能成为统治者的
因为当财富、名望、地位缺乏关于如何生活和统治他人的知识与智慧时，就充满了不光彩的傲慢与自
负，没有比这种把最富者算作最优者更为腐败的国家形式了

后现代无政府主义者

非理性与理性是两条不相交的平行线，抑或相互缠绕的绳子

君主制是那个时代最好的选择，西塞罗是一位务实的现实主义者，他只对当下存在的事情感兴趣

一个社会应该有高下之分，这也就是即使在草根文化盛行的今天，精英意识，高尚与崇高依然是我们
向往的，颠覆传统观念，只是传统观念以另外一种形式的展现

宪政

4、《国家篇 法律篇》的笔记-第158页

        现在让我们来探索正义之本源。
最博学的人们决定从法律开始，而且如果根据他们的界定——法律是植根于自然的、指挥应然行为并
禁止相反行为的最高理性（reason），那么看来他们是正确的。这一理性，当他们认为法律就是智识
中牢固确定并完全展开后，就是法律。因此，他们认为法律就是智识，其自然功能就是指挥正确行为
并禁止错误行为。⋯⋯正义的来源就应在法律中发现，因为法律是一种自然力；它是聪明人的理智和
理性，是衡量正义与非正义的标准。

5、《国家篇 法律篇》的笔记-第1页

        
西塞罗《国家篇》：第1卷谈到政治生活优于哲学生活。有一段对民主政体的绝佳描述。[p51-52]
西塞罗《法律篇》：灵魂超越于感官、愉悦之上，政治生活正是灵魂之物能为人所见的施展的场所。
其活动即是知善恶、为他人服务。西塞罗将自然法视为理性。
[柏拉图"理想国“对爱欲的缺乏，无以认识完整的灵魂。但能认识城邦/
奥古斯丁似乎结束了理性至上的古典时代，开启了脱离人类经验域[政治域]的道路[所谓抽象之路]。
似乎进入中世纪了。上帝之城的创立是个惊人之举。后世抽象的、理想之事即从此起。只是在奥古斯
丁的超验之事物，到后世则为人的内在性与社会理想性之事。而不是一纯然的”人性之事“。当然也
有人从亚里士多德处看到近世政治思想的关系。如对哲学王的拒绝与贬低。（即柏拉图式疯狂的拒绝
。）
基督教世界中的理性也大可琢磨。自然法概念在西塞罗与托马斯那里的差别也值得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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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国家篇 法律篇》的笔记-

        2008年6月购于杭州博库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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